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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每一所學校裡，教師會都是支持老師、守護專業與建立團結的重要力量。

相較於一般的人民團體，教師會在法律定位上具有雙重性，既屬於社會團體，也

兼具職業團體的功能。依現行規定，教師會屬於備案制，也就是說──

除非進行理監事改選，否則教師會不需每年向社會局辦理核備。

　　在會員大會完成改選後，隨之而來的社會局備查作業，是讓教師會合法、透

明與穩定運作的重要環節。為了協助各校教師會在改選後能順利完成社會局備查，

我們特別彙整改選後需準備的文件與注意事項，協助大家更輕鬆、順利地完成相

關程序，讓每位投入會務的夥伴都能更安心地完成這項任務。

一、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規範

　　依《人民團體法》第26條規定：

　　1.人民團體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召集，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會員（會員

　　　代表）。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，經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，不在

　　　此限。

　　2.前項會議應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。

　　　據此，學校教師會召開會員大會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全體會員。若因突發事

　　　件需召開臨時會者，則應於會前一日送達通知。「主管機關」指的是「新

　　　北市政府社會局」，提醒各教師會務必保存正式開會通知紀錄，以備後續

　　　備查。

二、改選後應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備查資料

　　會員大會結束後，請於30日內備齊下列文件送至社會局核備，以免影響教師

會後續運作：

　　1.會員大會相關資料

　　●會員大會會議紀錄(含理監事選舉結果)

　　●前一年度「工作報告」

　　●前一年度「經費收支決算表」

　　●下一年度「工作計畫」

　　●下一年度「經費收支預算表」

　　2.理監事改選資料

　　改選當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應完成：

　　●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(含理事長、常務理監事選舉結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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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●「人民團體現況調查表」（理事、監事名單）

　　●「會務工作人員」簡歷與名冊(如未聘任，則免付)

　　提醒：選舉票數不需呈現，只需呈現「理事、監事、候補理監事」得票名冊

　　　　　與當選名單即可。

三、章程若有修正，需另行備查

　　若本次會員大會有討論並通過章程之變更或修正，除須在會議記錄中明確記

載章程變更內容及決議事項外，並需將：

　　●修正後完整章程

　　●與原章程之修正對照表

　　一併製作並送社會局核備。

　　提醒：務必確認條文內容一致，以利社會局確認修正方向，避免因版本不一

　　　　　致而影響核備時程。

四、報局公文撰寫注意事項

　　1.公文之日期應與紙本公文寄出日期一致。

　　2.公文需使用「教師會圖記章」核章，以便社會局核對。

　　3.若會員大會章程有修正，公文中需註明並附上新版章程。

　　4.理事長簽章需與改選資料一致（彩印藍色章）。

　　5.若上次備查資料有錯誤，今年度應一併更正。

五、確認教師會全銜及繳交附檔

　　依據教師會章程，須使用教師會的正式全銜，例如：

　　●「新北市○○區○○國民小學教師會」

　　●「新北市立○○國中教師會」

　　●「新北市立○○高中教師會」

　　同時，向社會局送件時，應附上：

　　1.報局紙本公文

　　2.教師會移交清冊（含財產、印章、文件）

　　3.教師會最新章程（若無修正，仍需附上現行版本）

六、中斷屆次未報局者之補救方式

　　若教師會曾有屆次未向社會局備查，可於本次改選後：

　　●由理事長於公文提出補報說明

　　●檢具未報局之歷屆理事長名冊

　　以確保教師會組織沿革完整，便於社會局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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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    教師會是守護校園專業與教師權益的重要團體，而完善的行政程序，則是讓

這份力量得以穩定延續的基礎。教師會的力量來自每位願意付出的老師，無論是

承擔理監事角色、投入行政流程，或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仍願意支持會務的您。

會員們的努力都是維繫教師團體穩定與專業的重要基石。

　　希望這份整理，能讓各校在完成改選後的備查作業更加安心、順利，也讓新

任期的會務運作有更好的開始。如果在備查過程中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隨時與新北

市教師會聯繫，我們都會是彼此最堅定的後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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